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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(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)

本年度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）要求，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）

编制。全文包括总体情况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收到和处理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、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和

提起行政诉讼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

况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六部分。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统计期

限从 2024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止。本年度报告电子版可从

“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”门户网站（scjgj.sh.gov.cn）下载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（一）主动公开

规章制发 0 件，废止 0件，现行有效 0 件（无规章制定职权）；

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 13 件，废止 2 件，现行有效 70 件；更新“市

市场监管局领导”简介信息 3 件；制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

专项规划、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0件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

信息 11 件，政策解读 14 件。

公开统计数据，包括基本业务数据、投诉举报统计分析、食

品安全状况报告、质量状况分析白皮书、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资源

统计年报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分析等统计数据 25 件；动态更新

“一网通办”栏目行政许可事项、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、行政

处罚事项和行政强制事项依据、条件、程序，作出行政许可处理

决定 33,521 件、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结果 237,034 件、行政

处罚处理决定 6,036 件（含批量吊照 5,727 件）和行政强制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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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 26 件，公开反不正当竞争“守护”专项执法、商业秘密保

护、民生领域违法广告等典型案例 7 批次。

制发财政预算、决算信息 26 件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1件，

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金额 0 元；公开政府采购项目 270 项，采购

金额 414,229,154.7 元（含 2023 年延期项目）；制发突发公共

事件应急预案 1 件，发布预警信息 2 件，组织应急演练 9 次。全

年共发布 42 期省级食品安全抽检信息，在春节、元宵、清明、

端午、中秋节日期间发布节令食品抽检信息，共涉及 69,146 批

次食品。发布计量（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、包装物减量）抽检公

告 79 篇，涉及产品 2,640 批次。《条例》第二十条（十）（十

一）（十四）项，本机关职能未涉及，无公开情况。发布消费提

示、警示、科普知识 42 件。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示 77.4

万件消费投诉信息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

2024 年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49 件，2023 年度结转 5

件；2024 年在法定期限内办结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45 件，按照

《条例》《规定》顺延 2025 年度继续办理 9 件。在办结的 245

件申请中，申请人为自然人的 240 件，商业企业的 3 件，科研机

构的 0 件，社会公益组织的 1 件，法律服务机构的 1 件，其他的

0 件。予以公开 47 件，占 19.2%；部分公开 2 件,占 0.8%；不予

公开 9 件，占 3.7%；因本机关不掌握等原因无法提供 139 件，

占 56.7%；不予处理 6 件，占 2.5%；其他处理 42 件，占 17.1%。

（三）政府信息管理

市市场监管局推进集成式政策发布信息汇集工作，审核市场

经营主体生产活动（除特殊食品）政策文件 144 件,向集成式发

布政策库推送“营商环境”“惠企政策”文件 48 件。办理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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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通办”高频事项的阅办联动，关联政策文件 53 件。按时办结

“我为政府网站找错”网民留言处理答复 149 件。

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

2024 年，市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发布信息 1481 条。优化更

新门户网站信息栏目，新增“涉企收费共治”栏目，企业可以通

过该模块报送缴费信息和反映涉企收费相关情况，监管部门通过

监管端进行查询统计和预警分析，从而为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整治

行动和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提供支撑。新增“特种设备检验人

员资质”栏目，对获证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信息进行公示，供企

业和市民进行信息查询。清理已经不具备实际效用的栏目 9 个，

删除不需要长期保留的信息 51 条。通过政务新媒体发布信息，

微信 1122 条、微博 3726 条、抖音 366 条、快手 366 条、今日头

条 932 条、新闻发布会和通气会 5 次。

（五）监督保障

2024 年，市市场监管局收到公众建议类工单 1 件，收到行

政复议 5 件、行政诉讼 2件，内容主要为对市市场监管局门户网

站提出建议意见、对市场主体咨询结果表示质疑等。5 件复议，

全部结果维持；2 件诉讼，1件结果维持，1 件尚未审结。

对各区市场监管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案卷开展检查，督促

和指导区市场监管部门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第二十条第（一）项

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

规章 0 0 0

行政规范性文

件

13 2 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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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第（五）项

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（件数）

行政许可 33521

第二十条第（六）项

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（件数）

行政处罚 6036

行政强制 26

第二十条第（八）项

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

行政事业性收

费

0

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
（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

为：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，

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

和）

申请人情况

自

然

人

法人或其他组织

总计商业

企业

科研

机构

社

会

公

益

组

织

法律

服务

机构

其

他

一、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数量
243 3 0 0 1 2 249

二、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数量
5 0 0 0 0 0 5

三

、

（一）予以公开 46 1 0 0 0 0 47

（二）部分公开（区 2 0 0 0 0 0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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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年

度

办

理

结

果

分处理的，只计这一

情形，不计其他情形）

（三

）不

予公

开

1.属于国家秘

密
0 0 0 0 0 0 0

2.其他法律行

政法规禁止公

开

0 0 0 0 0 0 0

3.危及“三安

全一稳定”
0 0 0 0 0 0 0

4.保护第三方

合法权益
0 0 0 0 0 0 0

5.属于三类内

部事务信息
1 0 0 0 0 0 1

6.属于四类过

程性信息
0 0 0 0 0 0 0

7.属于行政执

法案卷
0 0 0 0 0 0 0

8.属于行政查

询事项
8 0 0 0 0 0 8

（四

）无

法提

供

1.本机关不掌

握相关政府信

息

102 1 0 0 0 0 103

2.没有现成信

息需要另行制

作

32 2 0 0 1 0 33

3.补正后申请 3 0 0 0 0 0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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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仍不明确

（五

）不

予处

理

1.信访举报投

诉类申请
0 0 0 0 0 0 0

2.重复申请 1 0 0 0 0 0 1

3.要求提供公

开出版物
0 0 0 0 0 0 0

4.无正当理由

大量反复申请
5 0 0 0 0 0 5

5.要求行政机

关确认或重新

出具已获取信

息

0 0 0 0 0 0 0

（六

）其

他处

理

1.申请人无正

当理由逾期不

补正、行政机

关不再处理其

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

0 0 0 0 0 0 0

2.申请人逾期

未按收费通知

要求缴纳费

用、行政机关

不再处理其政

府信息公开申

请

0 0 0 0 0 0 0

3.其他 40 1 0 0 0 1 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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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总计 240 3 0 0 1 1 245

四、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8 0 0 0 0 1 9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2024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整体平稳有序，但仍存在一些问

题，主要体现在门户网站上政策文件显示格式为 doc 版本，有群

众认为政策文件显得不够正规严肃。门户网站手机端有待优化，

用手机浏览门户网站和查询信息不够便捷等。2025 年将继续深

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上海市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决

策部署，在门户网站手机端规划设计调研的基础上，对网站移动

端合理化改造，力争达到门户网站移动端内容丰富、栏目合理、

版面便捷、服务智能、管理规范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（一）落实国务院、市政府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情况

1. 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信息公开

2024 年 8 月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波某邮箱公司滥用市

场支配地位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处罚款

453.28 万元。该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市政府信息公开栏目“工

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

结

果

维

持

结

果

纠

正

其

他

结

果

尚

未

审

结

总

计

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

结

果

维

持

结

果

纠

正

其

他

结

果

尚

未

审

结

总

计

结

果

维

持

结

果

纠

正

其

他

结

果

尚

未

审

结

总

计

5 0 0 0 5 0 0 0 0 0 1 0 0 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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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机构”子项目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”专栏公布。同时市场监

管总局将该案作为 2024 年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第一批

典型案例之一，在其门户网站“工作动态”栏目发布公告，并在

“强化反垄断执法”栏目发布该案行政处罚决定书。为加强反垄

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信息公开力度，充分发挥市市场监管局门户

网站的主阵地作用，增设了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”执法信息专

栏，归集反垄断、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动态、政策法规、典型案例、

竞争宣传等内容，并链接至市政府门户网站，提升信息发布的聚

合度。目前，已归集并发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信息 49 条。同

时，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认真落实国务院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要

求，做好相关执法信息公示，营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的法治化营

商环境。

2. 以“政府开放月”活动搭建政民沟通桥梁

2024 年 8 月，市市场监管局有序开展“政府开放月”活动

23 个场次。食品安全“你点我检”走进爱心暑托班开放活动，

获得了“上海市 2024 年优秀政府开放月活动”。通过开放活动，

聚焦民生实事，推进政务公开，建立了市场监管部门与人民群众

之间沟通桥梁，增强群众对市场监管工作的认同感、获得感，提

高市场监管工作的透明度、开放度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

表达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3. 深入推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建言献策

2024 年 10 月，市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座谈会，邀请市政协

委员、律师代表和企业代表共同研究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

和减轻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，市市场监管局分管局长出

席会议并参与专题研讨。2024 年第 28 次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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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研究审议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办法和小型餐饮临时备案监督办

法（送审稿），邀请市人大代表、市高院相关负责人、大学教授、

律师事务所主任等公众代表列席，参与决策审议。市市场监管局

将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决策的深度和广度，坚持“开门纳谏”，

优化方式渠道，充分吸纳民意，不断提高政务公开质效和政府决

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水平。

4. 推进产品质量监督抽检结果公示

2024 年，市市场监管局发布进口服装、贵金属、首饰等 50

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，在微信发布 11 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
情况和消费提示。制发《2024 年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》，

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发布机制，充分运用门户网站、政务

新媒体等平台及时全面公开抽查不合格企业名称、产品名称、典

型案例等各项内容。本年度对外发布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督抽

查公告信息 1 篇（涉及产品 40 批次）、产品监督抽查公告信息

231 篇（涉及产品 6897 批次）；拓展和优化“一网通办”服务

场景应用，研究探索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向企业精准推送。

5. 做好第七届进博会活动资讯服务保障信息公开

第七届进博会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工作相关新闻报道 406 篇

次，其中，中央媒体报道 130 篇次，包括新华社、央视《新闻直

播间》《朝闻天下》等栏目；本地媒体报道 228 篇次，其他媒体

报道 48 篇次；市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等新媒体

主题宣传 96 次，总阅读量 107.2 万。10 月 26 日，中央电视台

《朝闻天下》栏目对“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第一批保障人员进驻国

家会展中心”进行报道。10 月 31 日，“上海第七届中国国际进

口博览会 进博会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再升级”在中央电视台《新

闻直播间》栏目播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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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围绕服务企业做好营商环境的信息公开

2024 年 1 月，市市场监管局举行“承接国家二级标准物质

定级鉴定审批权 上海颁出全国首证”新闻发布会，新华社、人

民网、央视等 23 家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，对市场监管部门“助

力企业发展、高效便捷解决产业上下游瓶颈问题、营造上海营商

环境 7.0 版”的做法给予积极评价。2024 年 7 月，市市场监管

局全面开展新《公司法》宣传工作，通过“上海发布”“上海市

场监管”“上海工商联”“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”等微信公众号

载体，对新法及其配套规则开展针对性政策解读。在市市场监管

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宣传普法稿 13 篇，“沪小狮”说登记专刊

系列 9 期，分别围绕企业名称、注册资本、公司高管、经营范围

等方面内容，宣传新《公司法》实施要点，总计阅读量为 24.9

万次，其中 1篇被“上海发布”转发（阅读量超过 10 万次），2

篇被“市场监管半月沙龙”转发。

（二）收取信息处理费情况

2024 年，发出收费通知 0 件、总金额 0 元，实际收取总金

额 0 元。


